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

2026年度录用工作人员面试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现就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2026年度录用工作人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面试名单

名单见附件1。
二、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6年2月13日24时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确认方式为电子邮件。要求如下：
（一）发送电子邮件至hgzsrjsoffer@163.com。
（二）电子邮件标题统一写成“XXX确认参加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XX职位面试”，具体内容详见附件2。
（三）如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变化，请在电子邮件中注明。
（四）逾期未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三、放弃面试的处理

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放弃面试资格声明》（详见附件3），经本人签名，于2026年2月13日24时前发送扫描件至hgzsrjsoffer@163.com。
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放弃声明，又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本单位将视情节上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并记入诚信档案。
四、报送材料

请考生于2026年2月25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以下材料扫描件发送到hgzsrjsoffer@163.com接受资格复审，未按照规定时间发送相关材料的考生，将视为放弃面试资格：
1. 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扫描件。
2. 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扫描件。
3. 考试报名登记表扫描件（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4. 本（专）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所报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扫描件等材料。
5. 工作经历有关材料扫描件。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经历材料，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在其它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相应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材料。
6. 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养方式，详见附件4）扫描件。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盖章的报名推荐表（详见附件5）扫描件。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单位不一致的，还需提供离职相关材料扫描件。
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
7. 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人员录用回避信息采集表（详见附件6）。

特别注意：以上材料须清晰扫描，不具备扫描条件的也可拍照，每份文件以“序号+报考职位代码+姓名+材料名称”命名（如“1+ 400110002001+王某某+身份证”），统一放入“报考职位代码+姓名”的文件夹内，压缩后通过电子邮件报送。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面试前还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届时请考生备齐以上材料原件。
五、现场资格复审

请考生于2026年3月9日9:00至11:00携带上述资格复审材料原件，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现场资格复审的地点为：鑫海锦江大酒店（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1号，可乘地铁5号线在灯市口站下，由C出口出站后往东南走800米即到）。

六、专业能力测试

（一）测试内容

对于报考“全国海关教育培训中心内设部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的人员，请提前做好专业能力测试准备，主要为英语口试、英语笔试等相关内容，专业能力测试成绩占综合成绩的15%。

（二）测试时间

专业能力测试于2026年3月9日14:30开始，参加专业能力测试的全体考生务必于当天下午14:00前报到完毕，截至当天下午14:15没有进入考试室的考生，专业能力测试成绩按照0分计算，取消专业能力测试和面试资格。

（三）测试报到地点
鑫海锦江大酒店（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1号，可乘地铁5号线在灯市口站下，由C出口出站后往东南走800米即到）。
七、面试安排

面试将采取现场面试方式进行，面试形式为结构化小组面试，面试期间实行封闭管理。
（一）面试时间
面试于2026年3月11日进行。
面试于当日上午9:00开始，参加当天面试的考生务必全部于上午8:15前报到完毕。截至当天上午8:30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取消考试资格。
（二）面试报到地点
鑫海锦江大酒店（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1号，可乘地铁5号线在灯市口站下，由C出口出站后往东南走800米即到）。
八、体检和考察

（一）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综合成绩（无专业能力测试）=（笔试总成绩÷2）×50% + 面试成绩×50% ；

综合成绩（有专业能力测试）=（笔试总成绩÷2）×50% + 面试成绩×35%+专业能力测试成绩×15%。

（二）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
面试后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2:1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其所在面试考官组使用同一面试题本面试的所有人员的平均分，方可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2:1进入体检和考察。

考生综合成绩相同的，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参加体检及考察人选；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仍然相同的，按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参加体检及考察人选。
（三）心理素质测评

心理素质测评定于面试前开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心理素质测评结果不计入综合成绩，作为本单位择优确定拟录用人员的重要参考。心理测评费用由海关总署承担。
（四）体检
体检定于面试后进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体检费用由海关总署承担。

（五）考察
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严格审核人事档案、查询社会信用记录、同本人面谈等方式进行。
九、注意事项

（一）根据《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公务员考试报考者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的职位，也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如进入面试考生有上述情况，应主动放弃面试。在公务员招录后续阶段发现考生有上述情况的，取消录用资格，并记入公务员录用考试诚信档案。

（二）请广大考生务必保持手机、座机、电子邮箱联系畅通，以便及时通知有关信息。如报名时提供的通讯方式有误或有变化，请及时将变动情况告知本单位，未及时告知的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三）本次面试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四）面试前，请考生密切关注海关总署官方网站，以免遗漏相关信息。
（五）请广大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认真做好准备。

（六）联系方式：010-65194215（许老师）

010-65195407（朱老师）
                010-65195550（传真）
                hgzsrjsoffer@163.com（电子邮箱）

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附件：1. 面试名单

2. 面试确认内容（样式）

      3. 放弃面试资格声明（样式）
　4.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
6. 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人员录用回避信息采集表

海关总署人事教育司
                           2026年2月9日
附件1
面试人员名单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  名
	准考证号
	面试时间
	备 注

	全国海关教育培训中心内设部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
（400110002001）
	119.7
	翁雪尔
	129115260300420
	3月

11日
	

	
	
	周峻羽
	129121060100508
	
	

	
	
	刘美辰
	129121120100318
	
	

	
	
	刘楚琦
	129141011203310
	
	

	
	
	全俪莎
	129143041002709
	
	

	海关总署物资装备采购中心内设部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400110003001）
	122.1
	赵雅琪
	129112016805105
	3月

11日
	

	
	
	白清婉
	129121080300322
	
	

	
	
	夏童
	129132060102027
	
	

	
	
	姜小强
	129132080102111
	
	

	
	
	毛奕童
	129161010205705
	
	

	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全国海关电子通关中心）内设部门三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400110004001）
	121.5
	薛小哲
	129113060100401
	3月

11日
	

	
	
	王子月
	129113060101913
	
	

	
	
	马晓蕊
	129114012200724
	
	

	
	
	武玉泰
	129114012600715
	
	

	
	
	郭珍
	129115260300611
	
	

	
	
	张佳
	129132010106521
	
	

	
	
	陶和
	129133010414529
	
	

	
	
	车志颖
	129137280104619
	
	

	
	
	刘静瑞
	129141060101616
	
	

	
	
	冀一鸣
	129141130101102
	
	

	
	
	刘杰
	129141150101615
	
	


以上无递补和调剂人员，同一职位考生按准考证号排列。
附件2

XXX确认参加海关总署

所属参公事业单位XX职位面试
海关总署人事教育司：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XXXXX，报考XX职位（职位代码XXXXXXX），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我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参加面试。
                      姓名（考生本人手写）：      
                   日期：
附件3

放弃面试资格声明
海关总署人事教育司：
本人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报考XX职位（职位代码XXXXXXXXX），已进入该职位面试名单。现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加面试，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XXX-XXXXXXXX
签名（考生本人手写）：      
                         日期：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附件4

（正面）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报名推荐表
（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
毕业院校（系）：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

片

	籍贯
	
	生源
	
	婚否
	
	政治面貌
	
	

	所学专业及学位
	
	

	爱好和特长
	
	

	在校曾任何种职务
	
	

	奖

惩

情

况
	

	个

人

简

历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院、系党组织对学生在校期间德、智、体诸方面的综合评价：

                                                       院、系党总支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背面)

	主要课程学习成绩

	第一学年学习成绩
	第二学年学习成绩
	第三学年学习成绩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名称
	上学期
	下学期

	
	
	
	
	
	
	
	
	

	
	
	
	
	
	
	
	
	

	
	
	
	
	
	
	
	
	

	
	
	
	
	
	
	
	
	

	
	
	
	
	
	
	
	
	

	
	
	
	
	
	
	
	
	

	
	
	
	
	
	
	
	
	

	
	
	
	
	
	
	
	
	

	
	
	
	
	
	
	
	
	

	
	
	
	
	
	
	
	
	

	
	
	
	
	
	
	
	
	

	
	
	
	
	
	
	
	
	

	                                                          教务处盖章

	院

校

毕

分

办

意

见
	                                                    院校毕分办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 请填表人实事求是地填写，以免影响正常录用工作，未经毕分办签章此表无效。

2. “生源”指大学生上大学前户口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3. “奖惩情况”包括考生大学期间的各种奖励或惩处。学习期间，如获奖励，请学生处审核并将奖状或证书影印件加盖公章后附上。

4. 填写本表“学习成绩”栏后，须盖教务处章。如有学生个人成绩登记单（表）可附复印件（加盖教务处章），免填此栏。

附件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
报名推荐表
（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
工作单位（全称）：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照

片

	籍贯
	
	婚否
	
	学历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及学位
	
	

	在现单位担任职务
	

	在现单位工作起止时间
	

	档案存放地点
	

	户籍地址
	

	工

作

经

历
	

	所在单位党组织对考生在本单位工作期间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所在单位党组织签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请填表人实事求是地填写，以免影响正常录用工作，未经单位签章此表无效。
附件6

	海关总署所属参公事业单位人员录用回避信息采集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报考职位及职位代码
	

	亲属在全国海关系统任职、工作的情况
	有/无亲属

在全国海关系统任职、工作情况
	（填写有或无）

	
	亲属

姓名
	
	工作

单位及职务职级
	
	与考生关系
	

	
	亲属

姓名
	
	工作

单位及职务职级
	
	与考生关系
	

	
	亲属

姓名
	
	工作

单位及职务职级
	
	与考生关系
	

	
	亲属

姓名
	
	工作

单位及职务职级
	
	与考生关系
	

	
	（亲属数量多于表格行数时，须另附页填写）

	
	说明：1.考生须完整填写在全国海关系统机关、事业单位任职、工作（含海关缉私局）的所有亲属信息，已退休的也应填写，并在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级后备注“（已退休）”。
      2.“与考生关系”栏按以下范围把握：（1）夫妻关系；（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5）前述亲属关系包括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如，养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子女关系等。

	其他补充事项
	

	请考生认真阅读并在以下空白处手写括号内相关内容。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隐瞒情况对报考资格造成影响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手写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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